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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8D_E4_BA_A4_E9_c36_53451.htm 被告人嵇某，男，38

岁，住泗阳县运输公司宿舍。 2002年８月31日上午，当被告

人嵇某经营的苏Ｎ03397号中巴车行驶至泗阳县来安乡境内的

陈大园加油站附近的徐淮公路段时，嵇某因驾车超载（核

载29人，实载61人）被泗阳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获。当执

法人员对其进行处理时，被告人嵇某拒不服从处理，并说“

要撞车，将事情搞大”。在车内尚有三十余名乘客的情况下

，被告人嵇某驾驶该车突然向其前方的一辆红旗轿车撞去，

致使该红旗轿车和交通稽查车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坐在

交通稽查车内的一名稽查队员头部受伤。 被告人的行为如何

定性？ 一、争议：关于本案定性，有这样几种意见： ⑴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罪；⑵故意伤害罪；⑶以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和故意伤害罪并罚；⑷妨害公务罪；⑸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笔者认为，前四种定性，与本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

和侵犯客体不符。本案应以发生的特定场所及当时周围环境

因素，来分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侵犯的客体。本案先是被

告人嵇某驾车严重超载被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获，他对处理

不服。前面的这一行为是在公共交通要道发生的，时间是在

上午，正是过往行人、车辆密集的时候，为后面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增大了程度，也明确了危害的性质为非特定性。被告

人对管理不服产生愤怒情绪，想通过采取危险行为报复管理

者，这可以通过他的语言“要撞车，将事情搞大”反映出来

。被告人并非想伤害某个特定的人或损害某个特定的财产，



故不能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更不能两者并

罚。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代表

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活动。本案中的执行交

通运输管理的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人民代表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范围，不能定妨害公务

罪。本案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二、该案犯罪

构成分析。 1、 本案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包括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也包括不特定多数公私财产安全。被告

人嵇某驾车超载，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规定，拒不服从处理

，采取驾车撞车的危险方法，使自己所驾驶的中巴车内乘客

、被撞的红旗轿车及车内人员、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人员等

处于危险中。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要件。

2、 客观上，被告人嵇某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在

公路要道驾车撞车的行为。这一行为不属于刑法114条至139

条明文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有毒有害物质、破坏

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备等。但被告人所使用的在公路要道

上有来往行人及车辆的情况下，驾车撞车的行为，具有和上

述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对不特

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险。 3、被告人嵇某是完

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案发时被告人已满18周岁，且精神正常

，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

体为一般主体，嵇某符合该罪的主体要件。 4、主观方面，

被告人嵇某具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嵇某不服交通运输管

理，说“要撞车，将事情搞大”，说明其主观上认识到自己

将要实施的行为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对公共安全造成一定

的威胁，对于被撞的轿车及车内人员受伤，具有希望造成损



害、伤亡的直接故意，对于自己所驾驶的车辆中的乘客及过

往车辆、行人可能造成的损害具有放任其发生的间接故意。 

综上所述，本案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

，被告人嵇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 本案是

既遂还是未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以是否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为要件。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足以造成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损害，有这样的危险状

态存在，即构成本罪既遂，未造成重大损失的，属危险犯，

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已实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则属实害犯，在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幅度量刑。因而嵇某驾车撞车造成

的损失及后果，仅是量刑的依据，不影响本案犯罪既遂的成

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